
平湖先进装备智造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新兴产业园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创强路

（平兴公路—规划道路）建设工程设计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平湖先进装备智造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新兴产业园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创强路（平兴公路

—规划道路）建设工程，已由平湖市发展和改革局以平发改新投函〔2025〕15号（项目代码：2507-330482-04-

01-642369）（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平湖市新裕建设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财政，招标人为

平湖市新裕建设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设计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本项目位于新埭镇。
 

2.2 建设规模：项目起点位于平兴公路交叉口西侧，起点桩号为K0+045.034，路线由东向西，经过

K0+396.667新建桥梁后，终于规划道路，终点桩号为K0+404.668，路线全长359.634m，道路宽度为24m。工程内容

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工程、绿化工程等附属设施。
 

技术标准：采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 - 2012）规定的城市次干路标准

，车道数为双向四车道，设计行车速度40km/h。
 

2.3 招标范围：平湖先进装备智造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新兴产业园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创强路（平兴公

路—规划道路）建设工程的方案设计（含投资估算）、初步设计（含设计概算）、第三方服务（包括勘察和测绘

）及后续配合服务等工作。
 

2.4 设计工期要求：在合同签订后 7 日历天内完成方案修改，初步设计为方案通过后 15 日历天内完成（第

三方服务的服务周期根据招标人要求配合整体进度）。
 

2.5 质量目标：符合规范要求。 
 

2.6 本次招标项目总投资 2200 万元，单项合同估算价约为 17.8 万元，采用资格后审方式招标。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或市政行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市政行业（同时具有道

路工程专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和桥梁工程专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
 

3.2 要求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有市政类道路或桥梁相关专业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3.3 其他要求：
 

（1）投标人须具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资格审查方式
 

本工程采用资格后审确定合格投标人；评标方法：综合评估法。
 

 

5. 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本项目招标文件和补充（答疑、澄清）、修改文件等所有相关文件均以网上下载方式发放。下载地址：

平湖市小额公共资源（要素资源）交易网https://phxptztb.pinghu.gov.cn:8110/ping/home。
 

5.2 招标文件网上下载时间：2025年 07 月 24 日至投标截止时间。
 

5.3 潜在投标人对招标文件有疑问的，应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可匿名）提交招标人。提交邮箱：437514217

@qq.com，提交疑问截止日为2025年 07 月 28 日前。招标人将于2025年07月 29 日前在网上发布补充（答疑

、澄清）文件。
 

 

6. 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5年 08 月01日14时00分。
 

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平湖市综合采购服务平台（平易招）（https://www.phpyz.com/tradding/login）

。
 

6.2 开标地点：平湖市综合采购服务平台（平易招）。
 

6.3使用账号登录或者使用CA登录平湖市综合采购服务平台（平易招

）（https://www.phpyz.com/tradding/login）；进入应用，获取采购文件。
 

 

7. 特别说明
 

7.1本项目为电子招标投标，未办理CA锁的投标人请参照企业注册流程到平湖市综合采购服务平台（平易招

）（https://www.phpyz.com/tradding/login）办理。
 

7.2本项目投标保证金为 3000元人民币，采用系统在线支付或电子保函（银行电子保函、保险电子保单保函



）形式递交投标保证金,系统在线支付要求投标人通过企业基本账户将保证金转账至指定账号（系统自动生成虚拟

账号）。未按《平湖市小型工程相关操作手册》中方式交纳及其它原因导致缴纳保证金无效的后果自负。(提醒

：请投标单位在开标截止前三个工作日前提交，确保投标截止时间前投标保证金到帐)。（备注：投标保证金交纳

过程中如有疑问可与杭州品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系，联系人王工   咨询电话：17773420435）
 

7.3本次招标的招标文件、补充（答疑、澄清）、修改文件等所有相关文件均以网上下载方式发放，潜在投标

人应自行关注网站公告，招标人不再一一通知。投标人因自身贻误行为导致投标失败的，责任自负。
 

 
 

8. 联系方式

招标人：平湖市新裕建设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德威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平湖市新埭镇新南路398号内213室
地址：平湖市当湖街道漕兑路13号<总商会大厦

D幢12楼>

联系人：程先生 联系人：徐女士

电话：0573-85625714 电话：0573-85126963

邮箱：/ 邮箱：437514217@qq.com

2025年0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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